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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政文〔2023〕94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
关于做好 2023 年订单粮食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根据《福建省地方储备订单粮食直接补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闽财建〔2020〕20 号）和市粮储局、财政局、农发行三明市

分行《关于下达 2023 年省市级储备订单粮食计划的通知》（明粮

粮〔2023〕17 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3 年我县储备订单粮食收

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度订单粮食计划

2023 年全县订单粮食计划 8100 吨，其中：省级储备粮订单

计划 2900 吨，县级储备粮订单计划 5200 吨。根据各乡镇实际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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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面积，参照往年订单粮食合同执行情况，现将本年度订单粮食

计划分解下达给你们（详见附件）。各乡镇要根据各村实际种粮

面积、余粮情况以及往年执行订单粮食合同情况，将订单粮食计

划合理分解到各村，不得将储备订单计划下达到非实际种粮村农

户；在分解任务时，既要向种粮大户、农村合作社、种粮村倾斜，

又要适当考虑边远地区农民的卖粮需求，做到统筹兼顾，并以村

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将稻谷种植面积、储备订单任务等张榜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一周。订单粮食收购期限截止 12 月 5 日，如未完

成订单粮食收购任务，缺口部分稻谷由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采取

公开招标方式采购。

二、补贴标准及办法

2023 年储备订单粮食全部为直接收购，并在不低于省公布

的最低市场收购价格的基础上，参照省市储备订单粮食直接补贴

标准，给予每 50 公斤 12 元的直接补贴，补贴款由县粮食购销有

限公司在订单粮食收购入库时与粮款（凭订单收购码单）一起通

过“一折通” 或“一卡通”一次性付给售粮农户，确保补贴资

金全部兑现到农户手中。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待粮食收购完成

后，按补贴分户数据向县财政局结算。县级储备订单粮食直接补

贴资金由县财政在年初预算中安排。

三、收购价格

省级订单储备粮收购价格由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根据省

内粮食市场价格行情走势和储备粮质量要求确定，县级订单储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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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收购价格参照省级订单储备粮收购价格执行。在收购期限内，

当市场收购价低于省定最低收购价格时，县粮储等有关部门要及

时报批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订单粮食工作的领导，密切

配合，通力合作，确保订单粮食任务顺利完成。县粮储、市场监

管等部门要加强粮食市场管理，规范粮食市场秩序；县财政、粮

储等部门要确保储备订单粮食收购所需资金，同时加强对订单粮

食补贴资金的监督与管理，认真落实储备订单粮食直补政策，建

立健全储备订单直接补贴落实情况的信息档案，坚决杜绝截留、

挤占、挪用补贴款和代扣粮款等行为发生，切实保障种粮农民的

合法权益，让广大农民从惠农政策中真正得到实惠，不断提高群

众和社会对粮食工作的满意度。

本通知实施期间为印发之日起至 2024 年 1 月底。

附件：尤溪县 2023 年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安排表

尤溪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6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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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尤溪县 2023 年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安排表
单位：吨

数量

乡镇 任务数

总 计 8100

梅仙镇 500

联合镇 600

西滨镇 200

洋中镇 1100

汤川乡 100

溪尾乡 900

中仙镇 1500

台溪乡 200

坂面镇 700

新阳镇 500

管前镇 200

八字桥乡 100

西城镇 1500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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